
住房与城乡建设部 国家文物局关于印发《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

要求》（试行）的通知 

建规（2012）195号 

各省、自治区住房城乡建设厅、文物局，直辖市建委（规划局、规划委）、文物局： 

    为贯彻落实《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的有关要求，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规划编制工作，提高规划编制的科学性、规范性和可操作性，更好的指导保护工作开

展，我们组织编制了《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要求》（试行），现印发给你们，

请认真贯彻执行。 

执行过程中有何意见建议，请及时反馈给我们。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家文物局 

2012年 11月 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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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提高规划的科学性，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

村保护条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有关规定，制定本要求。 

第二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编制工作，适

用本要求。 

第三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的规划范围与城市、镇总体规划的范围一致，历

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与村庄规划的范围一致。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保护规划应单独编制。历史文化名村的保护规划与村庄规划同时编

制。 

凡涉及文物保护单位的，应考虑与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规划相衔接。 

第四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同时包括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 

第五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保护历史文化遗产及其历史环境，保护和延续传统格局和

风貌，继承和弘扬民族与地方优秀传统文化。 

第六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遵循保护遗产本体及环境的真实性、

完整性和保护利用的可持续性的原则，保护历史文化遗产，改善人居环境，促进经济社会协

调发展。 

第七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坚持保护为主、合理利用、改善环境、有效管理的指导思

想。 

第八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编制应遵守本要求规定，

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的规定，采用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基础资料。 



第九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进行科学论证，并广泛征求有关部门、专家和公众的意见。 

第二章  编制基本要求 

第十条 保护规划的主要任务是：提出保护目标，明确保护内容，确定保护重点，划定

保护和控制范围，制定保护与利用的规划措施。 

第十一条 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的保护内容，一般包括： 

（一）保护和延续古城、镇、村的传统格局、历史风貌及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

境； 

（二）历史文化街区和其他有传统风貌的历史街巷； 

（三）文物保护单位、已登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 

（四）历史建筑，包括优秀近现代建筑； 

（五）传统风貌建筑； 

（六）历史环境要素，包括反映历史风貌的古井、围墙、石阶、铺地、驳岸、古树名木

等； 

（七）保护特色鲜明与空间相互依存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及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

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 

第十二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对自然与人文资源的价值、特色、现状、保护情况等进行

调研与评估，一般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一）历史沿革：建制沿革、聚落变迁、重大历史事件等。 

（二）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其他文物古迹和传统风貌建筑等的详细信息。 

（三）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与历史形态紧密关联的地形地貌和河湖水系、传统轴线、

街巷、重要公共建筑及公共空间的布局等情况。 

（四）具有传统风貌的街区、镇、村：人口、用地性质，建筑物和构筑物的年代、质量、

风貌、高度、材料等信息。 



（五）历史环境要素：反映历史风貌的古塔、古井、牌坊、戏台、围墙、石阶、铺地、

驳岸、古树名木等。 

（六）传统文化及非物质文化遗产：包括方言、民间文学、传统表演艺术、传统技艺、

礼仪节庆等民俗、传统体育和游艺等。 

（七）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现状。 

（八）保护工作现状：保护管理机构、规章制度建设、保护规划与实施、保护资金等情

况。 

第十三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对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传统格局、

历史风貌、空间尺度、与其相互依存的自然景观和环境提出保护要求。 

第十四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确定历史文化街区的保护范围和保护要求，提出保护范围

内建筑物、构筑物、环境要素的分类保护整治要求和基础设施改善方案。 

第十五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依据文物保护规划，对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

物保护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提出必要的保护措施建议。 

第十六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对历史建筑，以及符合历史建筑认定标准、尚未被列为历

史建筑的建筑物、构筑物提出总体保护要求和保护整治措施。 

第十七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发掘传统文化内涵，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传承提出

规划要求。 

第十八条  在综合评价历史文化遗产价值、特色的基础上，结合现状，划定历史文化名

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保护范围。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包括核心

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 

第十九条 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的保护范围按照如下方法划定。 

（一）各级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及地下文物埋藏区的界线，以各



级人民政府公布的保护范围、建设控制地带为准。 

（二）历史建筑的保护范围包括历史建筑本身和必要的建设控制区。 

（三）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内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较为完整、历史建筑和传统风

貌建筑集中成片的地区划为核心保护范围。在核心保护范围之外划定建设控制地带。 

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的确定应边界清楚，便于管理。 

（四）历史文化名城的保护范围，应包括历史城区和其他需要保护、控制的地区。 

第二十条 编制保护规划，应当在保护的前提下，明确历史文化遗产展示与利用的目标和

内容，核定展示利用的环境容量，提出展示与合理利用的措施与建议。  

第二十一条  保护规划应提出实施管理措施，包括法规、政策和资金的保障、人才的

培养、宣传教育工作等。 

第二十二条 在具有传统风貌的街区、镇村，对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之外的建筑物、构筑物，划分为传统风貌建筑、其他

建筑。 

第二十三条 传统风貌建筑，指具有一定建成历史，能够反映历史风貌和地方特色的建

筑物。 

第二十四条 修编保护规划时，应对原保护规划实施情况进行分析总结。 

第三章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 

第二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的深度相一致，重点保护的地区应

当进行深化。 

第二十六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下列内容： 

（一）评估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和现状存在问题； 

（二）确定总体目标和保护原则、内容和重点； 



（三）提出市（县）域需要保护的内容和要求； 

（四）提出城市总体层面上有利于遗产保护的规划要求； 

（五）确定保护范围，包括文物保护单位、地下文物埋藏区、历史建筑、历史文化街区

的保护范围，提出保护控制措施； 

（六）划定历史城区的界限，提出保护名城传统格局、历史风貌、空间尺度及其相互依

存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等自然景观和环境的保护措施； 

（七）提出继承和弘扬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内容和措施； 

（八）提出在保护历史文化遗产的同时完善城市功能、改善基础设施、提高环境质量的

规划要求和措施； 

（九）提出展示和利用的要求与措施； 

（十）提出近期实施保护内容； 

（十一）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二十七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根据历史文化名城、历史文化街区、文物保

护单位和历史建筑的三个保护层次确定保护方法框架。 

第二十八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对所在行政区范围内具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村镇、文物保护单位、已登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历史建筑、

古城的山川形胜及其他需要保护的内容提出保护要求。其中对文物保护单位提出的保护要求

应符合文物保护规划的规定。 

第二十九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从总体层面上提出保护规划要求，包括城

市发展方向、山川形胜、布局结构、城市风貌、道路交通、基础设施等方面，协调新区与历

史城区的关系。 

第三十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应当提出历史城区的传统格局和历史风貌的保护

延续，历史街巷和视线通廊的保护控制，建筑高度和开发强度的控制等规划要求。 



 

第四章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编制 

第三十一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规划深度应达到详细规划的深度。 

第三十二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应当遵循下列原则：保护历史遗存的真实性，保护历史

信息的真实载体；保护历史风貌的完整性，保护街区的空间环境；维持社会生活的延续性，

继承文化传统，改善基础设施和居住环境，保持街区活力。 

第三十三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评估历史文化价值、特点和现状存在问题； 

（二）确定保护原则和保护内容； 

（三）确定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制定相应的保护控制措

施； 

（四）提出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和环境要素的分类保护整治要求； 

（五）提出保持地区活力、延续传统文化的规划措施； 

（六）提出改善交通和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居住环境的规划方案； 

（七）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三十四条 对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分类保护，分别采取修

缮、改善、整治和更新等措施。 

（一）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批准的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落实保护措施。 

（二）历史建筑：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要求保护，改善设施。 

（三）传统风貌建筑：不改变外观风貌的前提下，维护、修缮、整治，改善内部设施。 

（四）其他建筑：根据对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分别提出保留、整治、改造要求。 

第三十五条 历史文化街区核心保护范围内，按照建筑物保护分类提出建筑高度、体量、



外观形象及色彩、材料等控制要求。建设控制地带应当按照与历史风貌相协调的要求控制建

筑高度、体量、色彩等。 

第三十六条 在不改变街道空间尺度和风貌的情况下，优化历史文化街区内的交通环

境。 

第三十七条 在不改变街道空间尺度和风貌的情况下，提出历史文化街区内基础设施改

善和消防等防灾规划措施。 

第三十八条 对户外广告、招牌、空调室外机、太阳能热水器等建筑外部设施以及垃圾

箱、电话亭、铺地、检查井盖等街道公共设施的尺寸、形式、材料和位置等提出规划控制要

求。 

第五章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编制 

第三十九条 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与镇总体规划的深度要求相一致，重点保护的地区

应当进行深化。历史文化名村保护规划的深度要求与村庄规划相一致，其保护要求和控制范

围的规划深度应能够指导保护与建设。 

第四十条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评估历史文化价值、特色和现状存在问题； 

（二）确定保护原则、保护内容与保护重点； 

（三）提出总体保护策略和镇域保护要求； 

（四）提出与名镇名村密切相关的地形地貌、河湖水系、农田、乡土景观、自然生态等

景观环境的保护措施； 

（五）确定保护范围，包括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界线，制定相应的保护控制措

施； 

（六）提出保护范围内建筑物、构筑物和历史环境要素的分类保护整治要求； 



（七）提出延续传统文化、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规划措施； 

（八）提出改善基础设施、公共服务设施、生产生活环境的规划方案； 

（九）保护规划分期实施方案； 

（十）提出规划实施保障措施。 

第四十一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保护规划，应当对所在行政区范围内的有历史文化价值

的村、文物古迹和风景名胜等提出保护要求。 

第四十二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应提出总体保护策略和规划措施，包括： 

（一）协调新镇区与老镇区、新村与老村的发展关系。 

（二）保护范围内要控制机动车交通，交通性干道不应穿越保护范围，交通环境的改善

不宜改变原有街巷的宽度和尺度。 

（三）保护范围内市政设施，应考虑街巷的传统风貌，要采用新技术、新方法，保障安

全和基本使用功能。 

（四）对常规消防车辆无法通行的街巷提出特殊消防措施，对以木质材料为主的建筑应

制定合理的防火安全措施。 

（五）保护规划应当合理提高历史文化名镇名村的防洪能力，采取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

施相结合的防洪工程改善措施。 

（六）保护规划应对布置在保护范围内的生产、储存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

腐蚀性物品的工厂、仓库等，提出迁移方案。  

（七）保护规划应对保护范围内污水、废气、噪声、固体废弃物等环境污染提出具体治

理措施。 

第四十三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应当对核心保护范围提出保护要求与

控制措施。包括：  

（一）提出街巷保护要求与控制措施；  

（二）对保护范围内的建筑物、构筑物进行分类保护，分别采取以下措施： 



（1）文物保护单位：按照批准的文物保护规划的要求落实保护措施。 

（2）历史建筑：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条例》要求保护，改善设施。 

（3）传统风貌建筑：不改变外观风貌的前提下，维护、修缮、整治，改善设施。 

（4）其他建筑：根据对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分别提出保留、整治、改造要求。 

（三）对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的新建、扩建活动，提出规划控制措施。 

第四十四条 编制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应当对建设控制地带内的新建、扩建、

改建和加建等活动，在建筑高度、体量、色彩等方面提出规划控制措施。 

第四十五条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近期规划措施，应当包括以下内容： 

（一）抢救已处于濒危状态的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重要历史环境要素； 

（二）对已经或可能对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造成威胁的各种自然、人为因素提出规划

治理措施； 

（三）提出改善基础设施和生产、生活环境的近期建设项目； 

（四）提出近期投资估算。 

第六章  成果要求 

第四十六条 保护规划的成果应当包括规划文本、规划图纸和附件，规划说明书、基础

资料汇编收入附件。规划成果应当包括纸质和电子两种文件。 

保护规划文本应当完整、准确地表述保护规划的各项内容。语言简洁、规范。规划说明

书包括历史文化价值和特色评估、历版保护规划评估、现状问题分析、规划意图阐释等内容。

调查研究和分析的资料归入基础资料汇编。 

第四十七条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图纸要求清晰准确，图例统一，图纸表达内容应与

规划文本一致。图纸应以近期测绘的现状地形图为底图进行绘制，规划图上应显示出现状和

地形。图纸上应标注图名、比例尺、图例、绘制时间、规划设计单位名称。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的图纸要求如下：  

（一）历史资料图，包括历史地图、照片和图片。 

（二）现状分析图，包括现状照片和图片。 

1、区位图。  

2、市域文化遗产分布图：图中标注各类文物古迹、名镇、名村、风景名胜的名称、位

置、等级。 

3、文物古迹分布图：图中标注各类文物古迹、历史文化街区、风景名胜的名称、位置、

等级和已公布的保护范围。 

4、格局风貌及历史街巷现状图。 

5、用地现状图。 

6、建筑高度现状图。 

（三）保护规划图。  

1、市域文化遗产保护规划图。 

2、保护区划总图。图中标绘名城保护范围，及各类保护区和控制界线，包括文物保护

单位、历史文化街区、地下文物埋藏区、风景名胜的界线和保护范围。 

3、视廊和高度控制规划图。 

4、历史文化街区规划图。图中标绘历史文化街区的核心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文

物保护单位和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和其他建筑。 

5、用地规划图。 

6、表达总体层次规划要求的规划图纸。 

7、近期保护规划图。 

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各项图纸比例一般用 1/5000 或 1/10000。市域文化遗产分布图

和保护规划图的比例尺可适当缩小。根据历史文化名城的不同规模和特点，规划图纸可以适

当合并或增减，其比例尺、范围宜与现状分析图一致。 



第四十八条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图纸要求清晰准确，图例统一，图纸表达内容应与

规划文本一致。图纸应以近期测绘的现状地形图为底图进行绘制，规划图上应显示出现状和

地形。图纸上应标注图名、比例尺、图例、绘制时间、规划设计单位名称。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的图纸要求如下：  

（一）历史资料图。 

（二）现状分析图。 

1、区位图。 

2、文物古迹分布图。 

3、用地现状图。 

4、反映建筑年代、质量、风貌、高度等的现状图。 

5、历史环境要素现状图。 

6、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等现状图。 

（三）保护规划图。  

1、保护区划图。 

2、建筑分类保护规划图。标绘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筑、其他建筑的

分类保护措施，其中其他建筑要根据对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再行细分。 

3、高度控制规划图。 

4、用地规划图。 

5、道路交通规划图。 

6、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7、主要街道立面保护整治图。 

8、规划分期实施图。 

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各项图纸比例一般用 1/2000，也可用 1/500 或 1/1000。保护规

划图比例尺、范围宜与现状分析图一致。 



第四十九条 历史文化镇村保护规划图纸要求清晰准确，图例统一，图纸表达内容应与

规划文本一致。图纸应以近期测绘的现状地形图为底图进行绘制，规划图上应显示出现状和

地形。图纸上应标注图名、比例尺、图例、绘制时间、规划设计单位名称。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的图纸要求如下：  

（一）历史资料图。 

（二）现状分析图。 

1、区位图。  

2、镇域文化遗产分布图：比例尺为 1/5000～1/25000。图中标注各类文物古迹、名村、

风景名胜的名称、位置、等级。 

3、文物古迹分布图：图中标注各类文物古迹、风景名胜的名称、位置、等级和已公布

的保护范围。 

4、格局风貌及历史街巷现状图。 

5、用地现状图。 

6、反映建筑年代、质量、风貌、高度等的现状图。 

7、历史环境要素现状图。 

8、基础设施、公共安全设施与公共服务设施等现状图。 

（三）保护规划图。 

1、保护区划总图。图中标绘名镇名村保护范围，及各类保护区和控制界线，包括文物

保护单位、地下文物埋藏区的界线和保护范围。 

2、建筑分类保护规划图。标绘核心保护范围内文物保护单位、历史建筑、传统风貌建

筑、其他建筑的分类保护措施，其中其他建筑要根据对历史风貌的影响程度再行细分。 

3、高度控制规划图。 

4、用地规划图。 

5、道路交通规划图。 



6、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规划图。 

7、近期保护规划图。 

历史文化名镇、名村保护规划各项图纸比例一般用 1/2000，也可用 1/500 或 1/5000。

保护规划图比例尺、范围宜与现状分析图一致。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条   保护规划制图标准详见附件。 

第五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1994年 9月 5日原建设部和国家文物局颁布

的《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编制要求》同时废止。 



附件一  保护规划制图统一标准和要求 

一、现状评估主要图纸（用 Auto-CAD绘图） 

 

1. 文物古迹及历史环境要素分布图 

 
分  层 

线框层 填充层（solid） 

层名 线形 颜色 层名 颜色 

1 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EL-W1 PL/contin White EH-W1 244 

2 
省（自治区、直辖市）级文

物保护单位 

EL-W2 PL/contin White EH-W2 10 

3 市县（区）级文物保护单位 EL-W3 PL/contin White EH-W3 30 

4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EL-W4 PL/contin White EH-W4 50 

5 历史建筑 EL-W5 PL/contin White EH-W5 210 

6 传统风貌建筑 EL-W6 PL/contin Red EH-W6 194 

7 历史环境要素 EL-T 
Circle（图形） 

(Radius=2.5) 
White EH-T 96 

8 传统街巷 EL-L PL/contin White EH-H1 46 

9 重要山体景观和环境 EL-G PL-contin White EH-G 103 

10 重要河湖水系 EL-E PL-contin White EH-E 131 

 其它文字 Text     

 

2. 现状建筑年代分类图 

 
分  层 

线框层 填充层（solid） 

层名 线形 颜色 层名 颜色 

1 
明代及明代以前建筑（1644

之前） 
EL-N1 PL/contin White EH-N1 26 

2 清代建筑（1644～1911） EL-N2 PL/contin White EH-N2 10 

3 民国建筑（1911～1949） EL-N3 PL/contin White EH-N3 30 

4 
50 年代～ 70 年代建筑

（1950～1979） 
EL-N4 PL/contin White EH-N4 61 

5 
80 年代之后的建筑（1980

至今） 
EL-N5 PL/contin White EH-N5 120 

 其它文字 Text     

说明： 

（1） 文物保护单位及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的年

代以公布文件为准。 

（2） 其他建筑的年代评定以其结构框架主体的始建年代为准。 

（3） 可根据具体情况增删或细分个别年代类型。 

 



3. 现状建筑质量分类图 

分类 评估标准 
线框层 填充层（solid） 

层名 线形 颜色 层名 颜色 

好 建筑主体结构完好 EL-Q1 PL/contin White EH-Q1 11 

一般 建筑主体结构一般 EL-Q2 PL/contin White EH-Q2 40 

差 建筑主体结构很差 EL-Q3 PL/contin White EH-Q3 203 

 其它文字 Text     

 

 

4. 现状建筑高度分类图 

 
分  层 

线框层 填充层（solid） 

层名 线形 颜色 层名 颜色 

1 
一层建筑（含局部二层或带

阁楼） 
EL-H1 PL/contin White EH-H1 51 

2 二层建筑 EL-H2 PL/contin White EH-H2 71 

3 三～四层建筑 EL-H3 PL/contin White EH-H3 81 

4 五～六层建筑 EL-H4 PL/contin White EH-H4 103 

5 七层以上建筑 EL-H5 PL/contin White EH-H5 135 

 其它文字 Text     

 

 

5. 建筑风貌和历史文化价值评估分类图 

分类 评估标准 
线框层 填充层（solid） 

层名 线形 颜色 层名 颜色 

I 

各级文物保护单位、尚未核

定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

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EL-V1 PL/contin White EH-V1 10 

II 历史建筑 EL-V2 PL/contin White EH-V2 30 

III 传统风貌建筑 EL-V3 PL/contin White EH-V3 51 

IV 其他建筑 EL-V5 PL/contin White EH-V5 160 

 其它文字 Text     

 

 

 

 

 

 

 

 

 

 

 

 



二、规划主要图纸（用 Auto-CAD绘图） 

 

6. 保护范围规划图 

 
分  层 

线框层 填充层（Solid） 

层名 线形 颜色 层名 颜色 

1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

核心保护范围 
PL-B1 PL/dashdot 24   

2 
历史文化街区、名镇、名村

建设控制地带 
PL-B2 PL/center2 202   

3 
历史城区范围（名镇、名村

环境协调区） 
PL-B3 PL/center2 16   

4 文物保护单位保护范围 PL-A1 PL/ dashdot 10 PH-A1 41（ANSI31） 

5 
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控制地

带 
PL-A2 PL/ dashdot 96 PH-A2 91（ANSI31） 

6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保护范围 

PL-A3 PL/ dashdot 30 PH-A3 16（ANSI31） 

7 历史建筑保护范围 PL-A4 PL/ dashdot 190 PH-A4 30（ANSI31） 

8 文物保护单位的本体 PL-J1 PL/contin White PH-J1 10 

9 

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护

单位的登记不可移动文物

的本体 

PL-J2 PL/contin White PH-J2 11 

10 历史建筑的本体 PL-J3 PL/contin White PH-J3 30 

 其它文字 Text     

 

7. 建筑分类保护和整治方式规划图 

分

类 
建筑保护与更新方式分类 

线框层 填充层（solid） 

层名 线形 颜色 层名 颜色 

I 保护 PL-V1 PL-contin White PH-V1 10 

II 修缮 PL-V2 PL-contin White PH-V2 30 

III 改善 PL-V4 PL-contin White PH-V4 51 

IV 保留 PL-V3 PL-contin White PH-V3 11 

V 整治改造 PL-V5 PL-contin White PH-V5 160 

 公共绿地 PL-G PL-contin White PH-G 94 

水域 PL-E PL-contin White PH-E 131 

其它文字 Text     

说明： 

（1） 综合考虑现状建筑风貌和建筑质量的评价，把建筑分类保护和整治方式

相应地分为五类： 

保护：对已公布为文物保护单位的建筑和已登记尚未核定公布为文物保

护单位的不可移动文物的建筑，要依据文物保护法进行严格保护。 

修缮：对历史建筑和建议历史建筑，应按照《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



护条例》关于历史建筑的保护要求进行修缮。 

改善：对于传统风貌建筑，应保持和修缮外观风貌特征，特别是保护具

有历史文化价值的细部构件或装饰物，其内部允许进行改善和更

新，以改善居住、使用条件，适应现代的生活方式。 

保留：对于与保护区传统风貌协调的其他建筑，其建筑质量评定为“好”

的，可以作为保留类建筑。 

整治改造：对那些与传统风貌不协调或质量很差的其他建筑，可以采取

整治、改造等措施，使其符合历史风貌要求。 

（2） “线框层”是指不同的保护与更新方式评价分类的建筑外框线，“填充层”

是指对这些建筑物的填充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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